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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介紹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
96年8月21日職公字第0961100320號令訂定發布
　　　　　　　　　　　　　　　　　　　　　　　　　　　　　　　　　　　　　　　　　　
一、辦理目的

陳總統於九十六年五月十八日發表戒嚴五十八周年感言略以「活化人力資源：由政府提供補助鼓勵一百五十家知名企業，每家提供一百名大學畢業生，為期半年的職場體驗實習機會，暢通青年朋友就業媒合的管道。」因青年族群對於就業環境的未明及職場體認的不足，致其學業及就業轉銜之落差，影響就業，爰此，特辦理本計畫。

根據教育部統計九十五年六月大學(含)以上畢業生逾二十六萬人，依本會所做調查有百分之七十四青年曾轉換工作，平均轉換二點七個工作，青年職涯發展不穩定特性，除原有教育體系所學外，於職場中施予實務工作崗位訓練，有助青年確認職涯發展、提升職場技能。本局結合所屬職業訓練中心、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企業訓練聯絡網共同組成本計畫工作網絡，發揮區域運籌功能，結合民間事業單位以工作崗位訓練模式，提供大學（含）以上畢業之青年多面向訓練，以協助青年於職場中取得工作崗位職能及職場經驗，提升自我職涯規劃能力，增加職業知能及職場競爭力，並建立正確職業態度，俾協助銜接職場成就自我。
二、預期目標

（一）運用工作崗位訓練模式，協助青年建立正確職涯發展觀念，以獲得所需職業知能。

（二）協助青年獲得實務職場經驗，協助銜接職場就業。

（三）訓練結束後一年內結訓合格青年就業率達百分之六十五。

（四）協助事業單位可於工作崗位訓練中，發掘所需青年人力。

三、辦理期間及人數

自九十六年九月起至九十七年十二月止，預計協助一千五百名青年參加。本計畫計分三期：

（一）第一期九十六年九月起至九十七年四月止，預計青年參訓人數五百人。

（二）第二期九十六年十二月起至九十七年八月止，預計青年參訓人數五百人。

（三）第三期九十七年三月起至九十七年十二月止，預計青年參訓人數五百人。

四、辦理單位及任務分工： 

（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以下簡稱本局）任務：
1.本計畫之擬訂、修正、解釋及督導事項。

2.各就服中心及職訓中心執行本計畫之協調事項。
3.其他相關事宜。

（二）本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泰山職訓中心）任務：

1.整體計畫之執行、品質管控及申訴窗口事宜。

2.管控協辦單位招募配額及掌握辦理進度。

3.輔導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計畫書撰寫及辦理專任師資研習。

4.擔任事業單位申請計畫窗口及分送各職業訓練中心辦理審查。

5.辦理事業單位簽約事宜。
6.分送公立就服機構推介參訓青年名冊予各事業單位。

7.彙整事業單位錄訓青年名冊並辦理公布事宜。

8.協助將計畫相關資訊公布本局「職業訓練e網」、「全國就業e網」或其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網站。

9.協助辦理本計畫宣導事宜。

10.辦理本計畫相關經費請領、核撥及扣繳憑單相關事宜。

11.向本局提報執行績效表報：按月提報月報表、按計畫期程於第一期及第二期結束後提報期中報告、第三期結束後提報總報告，並辦理學員及事業單位滿意度調查。

12.辦理本計畫相關作業系統登錄事宜。

13.其他相關事宜。

     （三）本局所屬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桃園職業訓練中心、中區職業訓練中心、台南職業訓練中心、南區職業訓練中心等五所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各職訓中心)任務:

1.主責工作崗位訓練事業單位之招募。

2.主責彙整轄區對口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之事業單位辦理招商說明會事宜。

3.主責轄區內事業單位審查事宜(含公立就服機構及企訓網招募之事業單位)並彙送審查結果予泰山職訓中心續辦。

4.針對轄區對口合作機構辦理相關單位計畫宣導講習會。

5.主責轄區內工作崗位訓練之品質管控、申訴處理及查核，並影送查核表件予泰山職訓中心。

6.其他相關事宜。

（四）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以下簡稱各公立就服機構)任務：

1.工作崗位訓練事業單位之招募，並彙送有意願事業單位名單予轄區對口各職訓中心辦理招商說明會。

2.受理青年報名並審查資格。

3.推介合格青年參加，並核發推介單。

4.針對未經事業單位錄訓學員，提供其他就業服務。

5.訓練結束後之後續就業輔導。

6.其他相關事宜。

（五）企業訓練聯絡網(以下簡稱企訓網)任務：

1.協助工作崗位訓練事業單位之招募及辦理招商說明會。

2.其他相關事宜。
五、青年資格

(1) 大學(含)以上畢業二十九歲以下青年（以推介日為準），未就業週期達或連續從事部分工時（含未就業期間）達三個月（含）以上，且未曾參加本計畫者。
(2) 前開未就業週期計算於未曾就業青年，以畢業證書登載畢業日期推計三個月計之。部分工時為每週工作時數未滿三十二小時者。
六、事業單位資格

本計畫之事業單位應為合法登記或立案、投保員工人數五人(含)之事業單位（含各工商公（協）會所屬會員廠商（均含跨國企業）、公營事業機構、非營利組織、學術研究機構等），並克盡納稅義務。前開事業單位不包括下列行業或情事：
（一）保險業、保全業、直銷業及不動產仲介業中，非屬內勤之工作內容。

（二）殯葬業、清潔業及人力派遣業之外派人員。

（三）歷年申請本計畫有不良紀錄者（如：未配合訪視、未按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施訓等）。

（四）工作性質違反善良風俗者。
七、訓練期間

工作崗位訓練以三個月為期並須經審核通過。

八、訓練津貼

補助合作之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每名青年每月新台幣八千元。補貼勞工保險費(含職訓機構受訓者普通事故保險費用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用)最高新台幣六百七十七元。青年訓練時間未足月者，依受訓學員實際參加訓練日數發給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每日二百六十七元、勞工保險費用補助每日二十二元(以上皆以每月三十日比例計算)。
九、事業單位申請方式

（一）事業單位檢具相關表件及工作崗位訓練計畫向泰山職訓中心申請。
（二）每一事業單位申請工作崗位訓練人數以五十人為上限，且不得逾總員工人數百分之二十五。
十、招生方式
（一）青年至公立就服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簡易諮詢及相關資格查驗後，由公立就服機構開立「職業訓練轉介單」，並由事業單位通知甄選錄訓。

（二）事業單位於甄選錄訓後應即回報甄選結果，俾利辦理公布事宜。

（三）訓練間期間內錄訓青年未報到或中途離退訓，可由事業單位於開訓後遞補。
十一、事業單位責任

（一）依公立就服機構推介，辦理甄選事宜並回報錄訓狀況。

（二）按月發給青年學員訓練津貼，至少新台幣一萬二千九十六元，不足月者按每月三十日比例發給。

（三）需指派專任師資指導相關工作崗位訓練事宜，並於工作崗位訓練期滿施予評核。

（四）為錄取參加本計畫青年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身份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及職業災害保險。

（五）實行訓練前應與青年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其訓練、差勤管理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及前開契約書辦理。

（六）配合局屬職訓中心不定期訪查。

（七）發給結訓合格青年結訓證書。

（八）辦理相關請款及核銷事宜。

十二、參與本計畫之青年相關事項
（一）參訓方式：

1.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屬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及參訓推介事宜。

2.等候事業單位通知甄選。

3.經事業單位錄訓後報到參訓。

（二）本計畫係以工作崗位訓練模式進行，與事業單位無正式僱用關係，不得強制要求提供訓練之事業單位僱用。

（三）工作崗位訓練期間由事業單位按月發給學員訓練津貼每月至少新台幣一萬二千九十六元，本項費用非屬薪資報酬，且當次訓練不得重複請領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暨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

（四）參訓青年應與事業單位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並遵守見訓練事業單位相關作業及管理規範。

（五）參訓青年應配合填寫訓練月誌，以利向泰山職訓中心請領相關補助。另應配合就業追蹤調查事項。

（六）參訓青年於結訓前離、退訓，應依事業單位規定辦理相關離退訓事宜。

（七）訓練期滿後未就業者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相關就業服務，輔導就業。

十三、經費請領

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發票(或領據)、學員訓練津貼支付清冊、留用情形、簽到冊、學員訓練月誌、學員考核成績、勞工保險加退保明細、公立就服中心轉介單及其他應備文件，辦理核銷。

十四、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九十七年度就業安定基金相關項下支應。

十五、其他
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津貼將寄發扣繳憑單予事業單位；事業單位發給參訓青年之學員訓練津貼，依實際金額由事業單位自行開立扣繳憑單。
十六、本計畫案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報名資格
(1) 大學(含)以上畢業二十九歲以下青年（以推介日為準），未就業週期達或連續從事部分工時（含未就業期間）達三個月（含）以上，且未曾參加本計畫者。
(2) 前開未就業週期計算於未曾就業青年，以畢業證書登載畢業日期推計三個月計之。部分工時為每週工作時數未滿三十二小時者。
三、報名方式
(1) 青年可至全省公立就服機構辦理報名手續，與就業服務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簡易諮詢及相關資格查驗後，並由該就服機構開立「職業訓練轉介單」。有關本計畫報名事宜可洽詢免付費專線本局科技客服專線0800-777-888或泰山職訓中心02-2901-8274#683。
(2) 報名時須查驗證件(或影本)：
1. 身分證件正本。(驗後發還)
2. 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學畢業證書正本或與正本相符影本。
3. 未就業或從事部份查驗方式：

(1) 失業三個月以上者─由公立就服機構以「勞保局電子閘門」為青年查驗其退保紀錄達3個月以上。
(2) 未就業三個月以上─未曾就業無加退保紀錄者由公立就服機構以畢業證書登載畢業日期後推3個月。
(3) 部分工時三個月以上者─由公立就服機構查驗「勞保局電子閘門」是否為部分工時勞工適用投保薪資等級(11,000-16,500元間)，高於部分工時適用投保薪資等級者，需另簽具切結書。(部份工時計算含未就業期間)
（一）符合資格青年由公立就服機構進行推介，每次最多推介3個訓練班，但青年有意前往參訓之事業單位，如為其過去曾工作（含部分工時）之事業單位，則不推介至該事業單位。推介後後將給予青年以下資料，
1. 職業訓練轉介單，本項文件請於事業單位甄選時交付事業

  單位。
2. 推介訓練班別資料。
3.「青年職涯啟動計畫─青年手冊」。
四、甄選及錄訓
(1) 甄選：由各事業單位自行通知推介青年甄選時間及地點，青年亦可依「職業訓練轉介單」聯絡方式直接洽詢該事業單位。
(2) 錄訓：事業單位甄選完成後，錄訓名單將公告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訓e網 http://www.etraining.gov.tw，並由事業單位通知報到日期及相關應備文件。
五、參加訓練
   (一) 參加本計畫訓練期間，受訓青年應遵守以下規定：

1. 應與事業單位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並遵守見習訓練單位相關作業及管理規範。
2. 應配合填寫訓練月誌。
3. 參訓青年於結訓前離、退訓，應依事業單位規定辦理相關離退訓事宜。
4. 配合參加訓練後之就業追蹤調查。

   (二) 訓練津貼：
1. 訓練期間由事業單位按月發給青年訓練津貼，該津貼每月至少為新台幣12,096元，不足月者按每月30日比例發給。
2. 本項費用非屬薪資報酬，且當次訓練不得重複請領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暨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
   (三) 勞工保險：
       事業單位會於訓練期間為參訓之青年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
   者身份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訓字保)及職業災害保險。
六、訓後就業
(1) 本計畫係以工作崗位訓練模式進行，與事業單位無正式僱用關係，不得強制要求提供訓練之事業單位僱用。惟事業單位願意僱用亦可留任。
(2) 訓練期滿後未就業之青年可透過全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相關就業諮詢與服務，輔導就業。
七、申訴窗口
    青年於訓練期間若遇任何相關問題可洽泰山職業訓練中心(申訴電話02-2901-8274 # 683、E-mail：w683@tsvtc.gov.tw)，並交由各轄區職業訓練中心進行後續處理。
八、青年訓練流程

九、Q & A
Q1. 我想報名參加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哪裡可以詢問相關訊息？

  A：可透過本局職業訓練e網「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專區查詢、撥
     打免付費專線0800-777-888或泰山職訓中心02-29018274 # 683
     洽詢。
Q2. 報名參加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其參訓資格為何？

A：大學(含)以上畢業二十九歲以下青年（以推介日為準），未就
   業週期達或連續從事部分工時（含未就業期間）達三個月（含）
   以上，且未曾參加本計畫者。
Q3. 報名時所需攜帶的證件有哪些？

  A：
1.身分證件正本。(驗後發還)
     2.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外公私立大學畢業證書正本或與正本相符

       影本。
Q4. 要如何查詢可參訓的課程？

  A：
1.目前可透過本局職業訓練e網http://www.etraining.gov.tw內

       之『訓練課程查詢』選項，查詢所欲參訓的課程，再選擇「青
       年職涯啟動」計畫項下之課程。

     2.未來將於本局職業訓練e網內建置「青年職涯啟動」專區，

       青年將可直接查詢欲參訓之相關職類課程。
Q5. 事業單位如何甄選？哪時會公布錄取名單？
  A：甄選是由各事業單位自行通知推介青年甄選時間及地點；錄訓
     名單是事業單位甄選完後，在職訓e網 

     http://www.etraining.gov.tw公告。
Q6. 在參訓期間，我需要配合的事項有哪些？

  A：訓練期間應與事業單位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及配合填寫
     訓練月誌，並遵守見習訓練單位相關作業及管理規範；且若於
     結訓前離、退訓，應依事業單位規定辦理相關離退訓事宜。另
     外，應配合本計畫之就業追蹤調查。
Q7. 我在參訓期間會加保嗎？

  A：事業單位會需於訓練期間幫青年加保職業災害保險及依職業訓
     練機構受訓者身份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訓字保)。
Q8. 參訓這項訓練後，會有相關的津貼嗎？
A：1.訓練期間由事業單位按月發給青年訓練津貼，該津貼每月至少
     新台幣12,096元，不足月者按每月30日比例發給。
   2.本項費用非屬薪資報酬，且當次訓練不得重複請領就業保險法
     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暨就業保險法之
     失業給付。
Q9. 參訓這項訓練後，事業單位會僱用我嗎？

  A：本計畫係以工作崗位訓練模式進行職業訓練，事業單位並無僱
     用青年學員之義務；當事業單位願意繼續僱用，則可留任原事
     業單位；而訓練期滿後未就業之青年學員可透過公立就業服務
     機構提供相關就業服務。
十、附錄

附件一、訓練相關事宜之洽詢聯絡窗口
	轄區
	中心
	地址
	職絡電話

	全國
	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
	02-29018274 # 683

	
	科技客服中心
	www.ejob.gov.tw
	0800-777-888

	台北縣
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連江縣
花蓮縣
金門縣
	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台北市除外)
	台北縣五股鄉五工五路47號
	02-22983060 # 202 

02-22983060 # 204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限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
	02-25942277 # 100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
	臺北縣五股鄉五權路17號7樓
	02-89903608 # 127

	
	企業訓練網─北區服務中心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69號3樓之1
	02-2559-9979 # 164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桃園市南華街92號
	03-3333005 # 237

	
	桃園職業訓練中心
	桃園縣楊梅鎮秀才路851號
	03-4855368 # 306

	
	企業訓練網─桃竹苗服務中心
	桃園市縣府路332號11樓
	03-3379022 # 221

	台中縣
台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中市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00586 # 319

	
	中區職業訓練中心
	台中市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92181 # 250

	
	企業訓練網─中彰投服務中心
	台中市東區仁和路482號2樓
	04-236117766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台南縣
台南市
	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南市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 324

	
	台南職業訓練中心
	台南縣官田鄉官田工業區工業路40號
	06-6985945 # 217

	
	企業訓練網─雲嘉南服務中心
	台南市西門路二段48號
	06-2223352

	高雄縣
高雄市
屏東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高雄市除外)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1號8樓
	07-2313232 # 302
07-2313232 # 306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限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6樓
	07-8220790 #204

	
	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4路105號
	07-8210171 # 704

	
	企業訓練網─高屏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145號9樓之2
	07-2418017


附件二、報名窗口─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服務轄區一覽表

	公立就服
中心
	主責區域
	地址
	職絡電話

	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北縣(市)、基隆市、宜蘭縣、連江縣、花蓮縣、金門縣
	台北縣五股鄉五工五路47號
	22983060 # 202

22983060 # 204

	基隆就業服務站
	
	台北縣基隆市中正路102號
	02-24225263

	板橋就業服務站
	
	台北縣板橋市漢生東路163號
	02-29598856

	新店就業服務站
	
	台北縣新店市中興路二段190號
	02-89111750

	三重就業服務站
	
	台北縣三重市重新路四段12號
	02-29767157

	羅東就業服務站
	
	宜蘭縣羅東鎮大同路11號
	03-9542094

	花蓮就業服務站
	
	花蓮市國民三街25號
	03-8323262

	玉里就業服務站
	
	玉里鎮光復路160號
	03-8882033

	金門就業服務站
	
	金門縣金城鎮民權路173號
	082-311119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
	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
	25942277 # 100

	西門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峨嵋街81號
	02-23813344

	南港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南港路1段360號4樓
	02-27881973

	內湖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內湖區民權東路六段99號7樓 
	02-27900399

	景美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羅斯福路6段393號2樓Ｂ棟
	02-89315334

	頂好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大安區大安路一段77號地下街1號店鋪
	02-27400922

	松山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松隆路290號2樓  
	02-27608449

	北投就業服務站
	
	台北市北投區新市街30號5樓
	02-28981819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桃園縣、新竹縣(市)、苗栗縣
	桃園市南華街92號
	03-3333005 # 237

	桃園就業服務站
	
	桃園市南華街92號
	03-3333005

	中壢就業服務站
	
	中壢市新興路182號
	03-468-1106

	竹北就業服務站
	
	竹北市福興路576號
	03-5542564

	新竹就業服務站
	
	新竹市武陵路10號
	03-5343011

	苗栗就業服務站
	
	苗栗市中山路558號
	037-358395

	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中縣(市)、南投縣、彰化縣
	台中市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00586# 319

	台中就業服務站
	
	台中市市府路6號
	04-22225153        

	豐原就業服務站
	
	台中縣豐原市社興路37號
	04-25271812               04-25263192

	沙鹿就業服務站
	
	台中縣沙鹿鎮中山路493號
	04-26624191                 04-26624192

	彰化就業服務站
	
	彰化市興北里長壽街202號
	04-7274271

	員林就業服務站
	
	彰化縣員林鎮靜修東路33號
	04-8345369                  

	南投就業服務站
	
	南投市彰南路二段117號
	049-2224094

	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雲林縣、嘉義(市)、台南縣(市)
	台南市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 234

06-2371213 # 234

	台南就業服務站
	
	台南市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06-2371213

	嘉義就業服務站
	
	嘉義市興業東路267號
	05-2240670

05-2240656

	北港就業服務站
	
	北港鎮華勝里文星路79號
	05-7835644

05-7822483

	斗六就業服務站
	
	斗六市西平路77號
	05-5325105

05-5339048

	新營就業服務站
	
	新營市中正路102-3號
	06-6328700

06-6358781

	朴子就業服務站
	
	朴子市嘉朴路西段87及89號
	05-3621632-3

	永康就業服務站
	
	永康市中山北路147號
	06-2038560

	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高雄縣(市)、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1號8樓
	07-2313232 # 302

07-2313232 # 306

	鳳山就業服務站
	
	高雄縣鳳山市中山西路235號
	07-7410243

	岡山就業服務站
	
	高雄縣岡山鎮岡燕路347號
	07-6220253

	屏東就業服務站
	
	屏東市復興路446號
	08-7559955

	潮州就業服務站
	
	屏東縣潮州鎮昌明路98號
	08-7884358

	台東就業服務站
	
	台東市中興路二段385號
	089-222339

	澎湖就業服務站
	
	澎湖縣馬公市水源路52號
	06-9271207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6樓
	07-8220790 # 204

	前鎮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1樓
	07-8220790

	中區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211號17樓之5
	07-2511285

	左營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左營區左營大路479號1樓
	07-5855902

07-5855942

	三民就業服務站
	
	高雄市三民區大昌一路270巷2號
	07-3811257

07-3837191


附件三、職業訓練轉介單

計畫別：□與企業合作辦訓【適用身分：□就保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 □一般失(待)業者】 

       □青年專案      【適用身分：□未就業 □部分工時】                          
	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教育程度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縣
     鄉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郵遞區號)      市      市區        街  

	訓練計畫
	 轉介參訓單位
	轉介參訓班次
	訓練起訖期間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至

民國   年    月    日止

	申請人願意參加職業訓練，由本中心（站）轉介參加職業訓練。

區就業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資料由訓練單位填寫）

	訓 練 單 位 確 認 欄
	報到情形
	(報到
民國   年   月   日
	□未報到

	
	參訓機構地點
	
	參訓職訓班次
	

	
	訓練起訖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民國   年   月    日

	
	中途離（退）訓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原因：                              

	
	結訓後輔導就業情形
	(就業，就業地點與單位：                                   

(未就業，原因：                 轉介回推介參訓就業服務中心

	
	 訓練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信或章戳）


填表說明：（本表一式三聯）

第一聯：訓練單位於學員報到確認後，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存查；青年專案送泰山職訓中心。

第二聯：訓練單位於學員中途離退訓或結訓後，經確認後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存查；青年專案送泰山職訓中心。

第三聯：留職訓單位存查。

※以上資料，本人□同意  □不同意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暨所屬機關及相關機關（構）為本人辦理就業服務或職業訓練。【未勾選同意者，將影響轉介單位聯絡事宜。】
附件四、切結書
切 結 書

本人               於今日（民國　年　月　日）前確實連續從事部分時工工作（含未就業期間）滿三個月，且無其他全時工作，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切結為憑。

切結人簽章：

身分證號碼：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事業單位
	
	工作崗位訓練班別(職類)
	

	訓練部門
	1.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3.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學員姓名
	

	第　　月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工作崗位訓練月誌內容

	

	專任師資評語

	

	學員簽章
	專任師資簽章
	主管簽章

	
	
	


註：請於訓練結束後1個月內檢附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等文件，向泰山職業訓練中

    心辦理核銷。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參考)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事業單位
	張三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崗位訓練班別(職類)
	半導體基板材料作業第一期

	訓練部門
	1. 製程部                       

 (日期:96年11月1日~96年12月15日)

2. 研發部                       

 (日期:96年12月16 日~97 年 1月31 日)


	學員姓名
	李四

	第　1　月　民國　96　年　11　月　01　日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工作崗位訓練月誌內容

	4. 訓練內容 (實際的工作訓練內容)

   範例：半導體製程流程及現場作業規定。
5. 新的學習事項 (指該月與上個月的訓練學習內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範例：半導體備材、製程運作、製品良率及檢核標準、製程現場衛生與環境管控等。
6. 工作心得與建議 (寫下該月工作上或其他部分如學習或生活上的感想)

   範例：這一個月來，了解半導體製程及作業規定，跟其他的學員及前輩相處的情形還不錯，很期待下個月研發部的訓練。

	專任師資評語

	1.李四君訓練期間積極發問、學習態度認真，值得嘉許！

2.在製程部以半導體製程流程及現場作業規定為主，下個下旬開始研發部課程，希望能運用在製程部的基礎，對研發有更多積極表現。

	學員簽章
	專任師資簽章
	主管簽章

	
	
	


註：請於訓練結束後1個月內檢附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等文件，向泰山職業訓練中

    心辦理核銷。
附件六、「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與學員工作崗位訓練契約參考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與學員

工作崗位訓練契約參考
學員　OOO　（以下稱甲方），性別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參加「　　　   ______」（以下稱乙方）承辦「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乙方同意依照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訓練甲方，工作崗位訓練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甲方結訓為止。

第二條  乙方提供甲方工作崗位訓練地點於          施行；乙方基於工作崗位訓練需要，得經甲方同意後協調調動工作崗位訓練地點，並須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三條　乙方責任

1、 在本契約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按月發給學員訓練津貼(每月新台幣
             元整)，不足月者按日發給，每月三十日計算。

2、 乙方提供甲方每週正常工作崗位訓練時間為_______，若有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需要，得於甲方同意後為之，並給予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之津貼。

3、 甲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膳宿經費由(□甲方 / □乙方 )負擔；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交通費用由(□甲方 / □乙方 )負擔。

4、 乙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應為甲方辦理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身分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及職業災害保險。

5、 工作崗位訓練所需經費由乙方負擔，並安排專業師資帶領甲方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6、 對甲方做督促及相關之考評(含學員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紀錄。

7、 安排技能訓練，以不使甲方擔任危險性工作為原則。

8、 若乙方違反本契約而致使甲方損害者，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9、 本契約應送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核備，變更時亦同。

10、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及其作業方式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甲方責任

一、應克盡善良職責，遵守乙方各項規章，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二、於本契約訓練期間應按規定填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三、接受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除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時外，不得低於已核定工作崗位計畫書所

    提之時數。

四、於本契約訓練期間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乙方

    得經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核定後辦理甲方退訓及終止契約。

第五條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其它福利條件，比照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乙方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或產生履約爭議者，另一方得向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請求協處。

第七條　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第八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副本參份，乙方、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及轄區職業訓練中心各執壹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 

身分證字號：h000000000

戶籍地址：00縣00市00路00號00樓
電話：00-0000000

乙方：○ ○ ○ ○ 公司
統一編號：○○○○○○○○

地址：○○縣○○市○○鄰○○路○○巷○○弄○○號○○樓
                 (事業單位地址)

負責人：○ ○ ○

電話：00-000000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公立就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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